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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第 4  

 

广检验检疫局关于发布《广检验检疫局 
自贸试验区进口“CEPA 食品”检验检疫 

监督管理规定》的通告 
 

为支持中（广）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

南沙家新区（“区”）健康快速发展，更好服务家“一带一路”

战略，深化新一轮改革开放和推进粤港澳紧密合作，创新自贸

试验区进口原产 CEPA 伙伴食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工作，广

检验检疫局制定了《广检验检疫局自贸试验区进口“CEPA 食

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规定》（见附件），并于 2015 年 9 月 15

日通过法制审查，现予发布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 

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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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告。 

附件：广检验检疫局自贸试验区进口 “CEPA 食品”检验

检疫监督管理规定 

 

 

 

                               广检验检疫局 

  2015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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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送：各分支局知会各相关企 
        本局：食品处、法制处、通关处。                                                                         
  广检验检疫局办公室                       2015 年 10 月 29 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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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检验检疫局自贸试验区进口 
 “CEPA 食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 为支持中（广）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

新区片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发展，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进出口商品检验

法》、《中华人民共和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 本规定适用于在自贸试验区港澳直接进口，

在 CEPA 合作框架下，原产地为香港、澳门的食品（以下

简称：CEPA 食品）的检验检疫和监督管理。 

广局制定允许进口的“CEPA 食品”清单（见附录），

并实施动态管理。质检总局有准入要求而未获得准入的除

外。 

第三 广局负责“CEPA 食品”检验检疫的管理和指

导。自贸试验区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负责经自贸试验区进

口“CEPA 食品”的检验检疫，对相关企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CEPA 食品”生产经营 

第四 “CEPA 食品”境外出口商和境外生产企应严

格落实食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应当保证向中大陆出口

的食品符合我食品安全法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和食品安全家标准的要求，并对标签、说明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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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 

第五 进口商应当建立境外出口商、境外生产企审

核制度，重审核第四规定的内容；审核不合格的，不

得进口。 

第六 “CEPA 食品”的境外生产企应按照现行规定

进行注册。出口商/代理商、境内进口商，应按照现行规定

进行备案。 

第七 “CEPA 食品”在首次入境前，由进口商或生产

企向自贸试验区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实施备案，应提交

商品名称、品牌、HS 编码、规格、标签、原产地、生产企

、出口商名称等信息，并对所备案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CEPA 食品”清单外的不予备案。 

第八 “CEPA 食品”进口时，进口商应依法办理报检

手续，报检时须附港澳政府主管部门认可的原产地和质

量合格的证明材料等相关文件，以及其他检验检疫要求的

合格证明材料。 

第九 “CEPA 食品”的生产经营企应建立食品安全

追溯体系，如实记录生产、进口和销售情等内容，确保

每批产品流向可追溯，不合格产品可快速召回。鼓励生产

经营企利用信息化技术，采集、加贴、留存生产经营信

息，建立追溯体系。 

第十 “CEPA 食品”境外生产企和境内进口商应建

立食品安全自查制度，定期对食品安全状进行检查评价。

生产经营件发生变化，不再符合内地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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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应当立即采取整改措施；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在风的，应当立即停止生产经营活动，并向港澳特区政

府和自贸试验区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报告。 

第十一 发现进口的“CEPA 食品”不符合我食品安

全家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进口商

应当立即停止进口，向港澳特区政府和自贸试验区所在地

检验检疫机构报告，并按《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和《进

出口食品管理办法》第四十八的规定召回。 

第三章 检验检疫监督管理 

第十二 “CEPA 食品”入境时，自贸试验区所在地检

验检疫机构采取证单审核、现场查验等方式，对附的合

格证明材料进行审查评定。在自贸试验区首次进口的

“CEPA 食品”，按照我食品安全家标准和法律法规规定

的合格评定程序实施抽检测。 

第十三  自贸试验区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建立

“CEPA 食品”风监控计划，对“CEPA 食品”实施安全、卫

生、环保等方面的监控。对监控发现安全卫生项目不符合

内地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家标准的，及时将有关信息通

报生产经营企，并监督其采取停止销售和召回、退或

销毁等措施。 

对前款规定的生产经营企及后续进口的“CEPA 食

品”采取约谈、通知整改、抽检测、扣留检验、企自证、

暂停“CEPA 食品”进口等化措施。 

第十四 自贸试验区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对“C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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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生产企及进口商实施诚信管理制度。生产企及进

口商违反本规定相关要求的，根据质检总局有关规定列入

不良记录名单，加严检验检疫；情节严重的，不得进口

“CEPA 食品”。 

第十五 广局和自贸试验区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

报请质检总局对“CEPA 食品”生产企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和食品安全状进行评估和审查，并根据评估和审查结果，

调整检验检疫要求。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 进口商违反检验检疫法律法规的，广局和

自贸试验区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予以行政处罚。 

第十七 本规定中未明确的“CEPA 食品”相关事项，

应按质检总局和广局相关规定执行。进口商申请不按本

规定要求进口的，按原规定执行。 

第十八 广局和自贸试验区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

与港澳政府主管部门深化务交流和技术合作，对食品安

全监管、食品安全标准、检验技术及监管措施等开展交流

及信息交换。 

第十九 本规定中生产经营企指的是“CEPA 食品”

境外生产企、境外出口商/代理商和境内进口商。 

第二十 本规定由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附录：允许进口的“CEPA 食品”清单（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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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饼干、饮料、糖果、调味品。（质检总局有准入

要求而未获得准入的除外） 
 


